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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quanwen]关于对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陈翔、孙亚林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陈翔、孙亚林：
    根据《上市公司现场检查规则》（证监会公告〔2022〕21号）等规定，我局对东莞金太阳研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太阳或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对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喜所）负责的金太阳2023年年报审计工作进行了延伸检查。经查，中喜所在审计执业中存在以下问题：
一、风险评估程序执行不充分
金太阳未制定专门针对预付款项的内控制度，而是参照应付账款内控流程履行预付款项内控程序。中喜所拟信赖金太阳与预付账款相关的内部控制，但在了解与评价金太阳内控制度时未关注该问题。上述情形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11号——重大错报风险的识别和评估（2022年修订）》第三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二、控制测试程序执行不到位
一是根据金太阳内控制度，允许经审批后给予客户适当账期，中喜所未将该内控程序识别为关键控制点，并测试其执行情况。二是中喜所将签订合同的执行频率定义为全年一次，与实际情况不符。三是金太阳的销售模式分为线下销售、线上销售、国际产品销售、委托加工业务，同时还存在销售材料、出租房产等业务，中喜所在选取样本时未考虑个不同业务间内控流程的差异，未分层选样，对合同签订环节累计选取了5个样本，对销售单、发票、回款环节累计选取了10个样本，样本量较少，难以推断整体。四是中喜所未将发货与验收流程识别为关键控制点，并测试其执行情况。经查，内控测试样本中，金太阳2023年8月148号凭证、2023年320号凭证后附出库单，客户未签字；2023年12月280号凭证、2023年12月406号凭证，仓管未签字，中喜所未予关注。五是中喜所未将催收逾期账款、员工离职审批识别为关键控制点，并测试其执行情况。六是在执行采购与付款循环控制测试时，中喜所未考虑预付款项与应付款项样本间的差异，未分别选样执行控制测试，而是累计选取25个样本执行控制测试。上述情形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11号——重大错报风险的识别和评估（2022年12月修订）》第三十一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4号——审计抽样（2010年修订）》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2022年修订）》第十条的规定。
三、函证程序执行不到位
一是函证股票、债券、基金时，中信证券回函表示“贵公司列示的证券业务及金额信息无误，但无法确认该账户中进行的投资行为均为贵公司业务人员操作……”中喜所未针对回函不符事项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进行核实。二是应收账款函证中，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回函不符，涉及金额136.87万元，中喜所未针对回函不符事项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进行核实。三是中喜所获取的圣戈班磨料磨具（上海）有限公司回函为复印件，中喜所未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进行核实。四是中喜所向广东长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寄发的应付款项询证函和向广东鼎为建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寄发的预付款项询证函，发函地址与工商登记地址不一致，中喜所虽向有关公司寄发了地址确认函，但对方未填写原因，中喜所未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进行核实。五是中喜所未在底稿中保存函证发函单据。上述情形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2010年修订）》第十四条、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一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31号——审计工作底稿（2022年修订）》第十条的规定。
四、未对异常预付款项保持合理职业怀疑。
2023年3月25日，公司子公司东莞市金太阳精密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太阳精密）与东莞凯胜精密仪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胜精密）签订采购合同，采购400台CNC机床，但2023年金太阳精密实际仅向凯胜精密采购140台CNC设备。2023年12月，金太阳精密收齐上述140台CNC设备并完成验收，但该业务存在以下疑点：一是凯胜精密成立于2021年，注册资本100万元，参保人数2人，2023年成为金太阳精密的新增供应商；二是上述设备中，部分设备制造日期为2024年1月，晚于金太阳精密最晚验收入账日期2023年12月。中喜所在审计过程中，未保持合理职业怀疑，针对上述事项执行充分、适当的审计程序。上述情形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2022年修订）》第二十八条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2022年修订）》第十条的规定。
五、收入审计执行不到位
一是中喜所在“毛利与同行业对比分析”程序中，仅列举了同行业数据，未分析差异原因。二是中喜所在收入截止测试程序中，仅从明细账到出库单方向进行截止测试，未从出库单到明细账方向进行截止测试。上述情形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3号——分析程序（2022年修订）》第六条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2022年修订）》第十条的规定。
六、其他问题
一是中喜所未执行会计分录测试。上述情形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与舞弊相关的责任》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二是中喜所项目组成员的独立性声名签署日期为2024年2月29日，晚于项目开始日期；质控人员独立性声名签署日期为2024年4月9日，晚于介入项目日期。上述情形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第1号——职业道德基本原则》第十五条的规定。
中喜所的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有关要求，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下同）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陈翔、孙亚林作为金太阳2023年年报审计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中喜所、陈翔、孙亚林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你们应认真吸取教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做好整改工作，切实提高审计执业质量。中喜所应于收到本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30日内向我局报送整改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广东证监局
                      2026年1月4日









抄送：证监会上市司，法治司，会计司；深圳证券交易所。
广东证监局办公室                    2026年1月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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